嘉義市免由建築師設計、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之一定金額工程造價、一定規模規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八日府工建字第○九一○○九一八七八號令  

一、本規定依據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二、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之工程造價在新台幣叁拾萬元以下者，得免由建築師設計、監造或營造業承造。

三、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非供居室使用之農業設施、畜牧設施、養殖設施及林業設施在下列規模以下者，得免由建築師設計、監造或

營造業承造：

	畜牧類
	農作物類
	種類

	屠宰場
	自產堆肥舍
	乾燥機房
	農機具室
	抽水機房
	倉庫、儲藏室、碾米機房
	作物栽培設施
	設  施  類  別

	以農業單位核准之面積為限。
	最大面積三三○平方公尺。
	最大面積二○○平方公尺。
	最大面積一六五平方公尺。
	最大面積二○平方公尺。
	以農業單位核准之面積為限。
	1、 管理室：最大面積四○平方公尺；建造以一層為限，材質不限。

2、 水稻育苗中心作業室：最大面積五○○平方公尺。
	規            模


	林業類
	水產類

	苗木栽培設施
	水產品運銷設施
	室外養殖生產配合設施
	室內養殖設施 

	管理室（含工具房）：最大面積四○平方公尺；建造以一層為限，材質不限。
	1、 集貨、加工、處理場：最大面積一○六○平方公尺。

2、 蓄養場：最大面積一○六○平方公尺。

3、 製冰、冷藏、冷凍場（庫）：最大面積一○六○平方公尺。

4、 管理室：最大面積四○平方公尺；建造以一層為限，材質不限。
	1、 飼料調配及儲藏室、電力室：以農業單位核准之面積為限。

2、 養殖管理室：以農業單位核准之面積為限；建造以一層為限，材質不限。

3、 抽水機房：最大面積二○平方公尺。
	以農業單位核准之面積為限。


